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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大连金玛商城企

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等相关文件、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大连金玛商城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光大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一、 发行人概况 

（一） 公司名称：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 公司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 228

号 

（三）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延和 

（四） 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张潇 

（五） 联系电话：0411-65891141 

（六） 联系传真：0411-65891141 

（七） 登载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http://www.sse.com.cn 

 

二、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 债券名称：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二） 债券简称：17 金玛 01 

（三） 债券代码：143095.SH 

（四）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3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2 年

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五） 债券利率：7.5% 

（六） 债券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为 4 亿元 

（七）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同支付 

（八）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实际募集资金 4 亿元，根据募

集说明书列示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等相关费用

后，1.3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7 亿元用于置换有息债务 

（九） 债券发行首日：2017 年 5 月 2 日 

（十） 债券上市交易首日：2017 年 5 月 15 日 

（十一） 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 重大事项提示 

光大证券作为“ 17 金玛 01”的受托管理人，现将本期债券重大

事项报告如下：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同时未按照本期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规定，受托管理人及时向合格投资者披露这些事项。 

（一）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1、 发行人未能在宽限期内兑付“17金玛 03”和“17金玛 04”利息 

发行人于2017年10月12日公开发行的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品种二）（债

券简称“17金玛03”和“17金玛04”）未能如期在2018年10月12日支付

利息。 

根据发行人于2017年5月2日、2017年6月26日、2017年11月15日、

2018年8月6日分别发行的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7金玛01”）、大连金玛商城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7

金玛02”）、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四期）（债券简称“17金玛05”）和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8金玛01”）相关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人发生利息逾期事件之后，已启动“17金

玛01”、“17金玛02”、“17金玛05”和“18金玛01”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根据投资者保护机制的约定，若发行人在一个月宽限期内对“17

金玛03”和“17金玛04”相关债务进行足额偿还，则不构成发行人在本

次公司债务项下的违反约定，无需适用救济与豁免机制。截至2018年

11月12日日终，发行人尚未能在一个月宽限期内如期偿还“17金玛03”

和“17金玛04”相关债务。 

发行人将于近期重新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资产处置或其他

方案供债券持有人审阅，并形成投资者保护具体措施项供持有人表决

确定。 

 

2、 发行人未能按时支付“17金玛 05”年利息款 

“17 金玛 05”将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开始支付自 2017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4 日期间的利息。截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

发行人仍未将“17 金玛 05” 2017-2018 年利息款打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债券利息无法按时兑付。 

发行人已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和 2018 年 11 月 15 日分别公布



《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17 金玛 05”2018 年付息风险提

示性公告》和《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四期）未按期足额兑付利息的公告》。 

光大证券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利息逾期事件的进展，持续做好信

息披露，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后续信息。 

（二）发行人未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4 亿元，扣

除发行等相关费用后，1.3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7 亿元用于置换

有息债务。根据受托管理人在后续管理工作中搜集的证据，发行人本

期募集资金中有 1.3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发行人提供了支付给大

连高德豪思贸易有限公司的转账凭证、合同、部分发票等相关证据，

但由于补流款较大，且贸易公司和发行人之间仅签订了框架合同，合

同内容较为简单，发票的充足性不足，该贸易公司之前年度和发行人

存在关联关系。因此受托管理人无法认定该补流款的真实性和必要性。 

近期根据发行人口头表示，发行人之前提供给受托管理人关于本

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并不真实，尤其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部

分存在瑕疵，存在发行人将募集资金支付给贸易公司之后又转回发行

人账户的资金混用现象。发行人发行的“17 金玛 01”、“17 金玛 02”、

“17 金玛 03”、“17 金玛 04”和“17 金玛 05”五只债券共计 17.15 亿元，

其中原披露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共计 8.48 亿元，但这 8.48 亿元

实际用途为：（1）3.45 亿元用于回补购买债券信托、资管理财产品资

金；（2）0.50 亿元用于偿还经营性借款；（3）4.53 亿元用于公司日常



运营及补流。 

光大证券得知此事之后，催促发行人提供上述口头回复的书面佐

证以及提供本期募集资金的实际用途，但发行人近期人手不足，截至

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仍未能提供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真实使用情况

和相关凭证。 

光大证券会持续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并对获得的信息及时披露。 

上述行为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或债券价格。根据《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规定及《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光大证券对该事宜面

向合格投资者进行披露。 

光大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对本期债券本

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按照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和《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等的规定和约定，履行相应的受托管理职责。 

（以下无正文） 

  




